
汉晋“不名”殊礼渊源臆说
　———刘邦、萧何的特殊关系，秦吏经历与官文书，官吏交往，

人名避讳

祁　萌

　　《汉书·王莽传》说：

高皇帝褒赏元功，相国萧何邑户既倍，又蒙殊礼，奏事不名，入殿不趋，

封其亲属十有余人。①

本条出自《汉书》所录大司徒司直陈崇为王莽称颂功德的奏章。于其时，王莽大

权在握，西汉朝政颇有乱象。奏章言及萧何故事，恐怕有比拟萧何为王莽争取类

似殊礼的意味。关于萧何的殊礼，其云“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即萧何奏事不需

称私名，上殿不用小步快走，以示萧何在群臣中的特殊荣宠地位。

关于“不名”，学界已有所关注，汉晋政治史研究往往引述相关史料，对朝堂

仪礼的讨论也会简要涉及②。还有学者讨论人名的使用及避讳问题，也会牵涉

①

②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４０６１页。

汉魏晋政治史研究多涉相关史料及皇权嬗代过程中“赞拜／奏事不名”的环节，但较少聚焦

“不名”，限于篇幅，不赘述。对“不名”或相关仪式有较多考察的论著，可参王建《魏晋避讳简论》，《中

华文化论丛》２００１年第１期；好並隆司《「稱臣而不名」再考》，见氏著《前漢政治史研究》，研文出版，

２００４年，第２９５—２８２页，２００１年初刊；渡辺信一郎《元会的建构———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

此据溝口雄三、小島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６３—４０９页，

１９９６年日文初刊；徐冲《“禅让”与魏晋王权的历史特质》，《文汇报》２０１５年７月３日，第犜０９版；聂溦

萌《六朝避讳考辨》，《古典文献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范兆飞《走向禅让：魏晋之际阶层的固化与易代

模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４期；李杨《西汉“殊礼”略论———以萧何、霍光、王莽为中心》，

《文史月刊》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








































































































































先秦、汉晋“不名”及相关做法①，人类学、民俗研究则关注原始民族及中国古代

与人名有关的巫术、习俗②。

既有研究对汉晋“不名”殊礼或避讳人名的做法虽有所牵涉，但较少聚

焦于“不名”本身，亦较少把朝堂奏事、赞拜场合的“不名”殊礼与奏章、文书

等书面场合使用人名的做法结合分析。之所以尚未关注较为具体的汉晋

“不名”殊礼，恐怕也说明尚未充分重视礼与具体历史情境中人—事之间的

关联性。

具体而言，既有研究也不太关注作为“不名”直接渊源的刘邦、萧何等人的特

殊关系，秦吏经历以及时人视场合称名或避讳的观念。起于微末的刘邦君臣，在

极为特殊的历史境遇中登上朝堂，看似森严的汉朝威仪，难免或多或少地带入战

国末期以来庶民生活世界中的因素，甚至成为制度与秩序的源头。刘邦君臣如

何从民间称名与避讳的“俗”中建立“不名”的殊“礼”，“不名”又与儒家所讲的

“礼”关系如何？其中“‘事实上’的联系，而非限于‘逻辑上’的联系”③，有必要加

以勾陈。

　　一、汉晋“不名”殊礼及其使用场合的归纳

汉、魏、晋获得此类殊荣的臣下并非极为罕见。往往因特殊的政局或与皇帝

间的亲、尊关系，而获得“不名”的待遇。

如表１所示，获“不名”殊礼者始于萧何，东汉渐多，魏晋之际几成权臣的“标

配”。不过，“不名”亦有几类不同的意义。

０５３ 　中国中古史研究（第八卷）　“‘文’与‘物’的生成”专号

①

②

③

虞万里结合先秦传世文献与甲骨、金文，归纳先秦称谓的动态使用，有所涉及。侯旭东讨

论了古代中国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亦牵涉君臣间“不名”的做法。参虞万里《先秦动态称谓发

覆》，见氏著《榆枋斋学术论集》，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６３—２９２页，１９９９年初刊；侯旭东

《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见氏著《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

中西书局，２０１５年，第１—３０页，２００５年初刊。关于避讳，古代学者即有极多研究，多属考据，近现

代以来既继承古人思路，亦有结合社会科学的分析。聚焦避讳的考证、释义研究，可参（清）周广

业《经史避名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陈垣《史讳举例》，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其他著述亦

散见包括避讳在内的传世文献中人名的考释，如洪迈、周密、吕祖谦、顾炎武、钱大昕、翟灏、梁章

矩、王引之、周法高等人的论著，恕不赘述。

人类学对“人名避讳”的分析，以及古代中国巫术、民俗研究，见本文第四节。

侯旭东《哲人其萎，教泽永存》，文汇报２０１５年１月９日，第犜０７版。








































































































































表１　传世文献中的“不名”殊礼①

人　物 原　　　　文 提　法 备　　注

萧　何

高皇帝褒赏元功，相国萧何邑户既倍，又蒙殊礼，

奏事不名，入殿不趋，封其亲属十有余人。《汉

书·王莽传上》

奏事不名 即上述陈崇奏章。

博士范升上疏，追称遵曰：“臣闻先王崇政，尊美屏

恶。昔高祖大圣，深见远虑，班爵割地，与下分功，

著录勋臣，颂其德美，生则宠以殊礼，奏事不名，入

门不趋……”《后汉书·祭遵传》②

奏事不名

祭遵去世后，范升

上书称赞其功劳，

言及高祖时“奏事

不名”故事，注引

《汉书》认为所言

为萧何。

包　咸

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又为其章句。拜谏议

大夫、侍中、右中郎将。永平五年，迁大鸿胪。每

进见，锡以几杖，入屏不趋，赞事不名。《后汉书·

包咸传》③

赞事不名
带有一定的临时

性而未必是常制。

东平王刘苍

等四诸侯王

帝乃亲自循行邸第，豫设帷床，其钱帛器物无不充

备。下诏曰：“《礼》云伯父归宁乃国，《诗》云叔父

建尔元子，敬之至也。昔萧相国加以不名，优忠贤

也。况兼亲尊者乎！其沛、济南、东平、中山四王，

赞皆勿名。”《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④

赞皆勿名

表述萧何为“昔萧

相国加以不名”。

当为诏书原文的

誊录。

梁　冀

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会

公卿，共议其礼。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趋，剑履上

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后汉书·梁冀传》⑤

谒赞不名
提到 “礼仪比萧

何”。

董　卓
卓迁相国，封郿侯，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又封卓母

为池阳君，置家令、丞。《三国志·董卓传》⑥
赞拜不名

曹　操
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

故事。《三国志·武帝纪》⑦
赞拜不名

明确说“如萧何故

事”，即 “赞拜不

名”应该与萧何的

殊礼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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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宣帝时匈奴来朝，汉廷亦采用“称臣而不名”的朝仪。见《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卷九四

下《匈奴传下》，第３２８２—３２８３、３７９８页。匈奴问题另文讨论。此外，东晋以后此类殊礼亦颇多，这里

主要讨论西晋之前。

《后汉书》卷二〇《祭遵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７４１页。

《后汉书》卷七九下《包咸传》，第２５７０页。

《后汉书》卷四二《东平王宪苍传》，第１４３９页。

《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第１１８３页。

《三国志》卷六《董卓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７４页。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第３６页。








































































































































续表

人　物 原　　　　文 提　法 备　　注

曹　爽

明帝崩，齐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万二

千户，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三国

志·曹爽传》①

赞拜不名

司马师

癸巳，假大将军司马景王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

名，剑履上殿。《三国志·少帝纪》②
奏事不名

“其登位相国，增邑九千，并前四万户；进号大都

督、假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赐钱

五百万，帛五千匹，以彰元勋。”《晋书·景帝纪》③

奏事不名 誊录诏书原文。

司马昭

八月庚午，命大将军司马文王加号大都督，奏事不

名，假黄钺。《三国志·少帝纪》④
奏事不名

甘露元年春正月，加大都督，奏事不名。夏六月，

进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锡，假斧钺，进号

大都督，剑履上殿。《晋书·文帝纪》⑤

奏事不名

《三国志》记录事

在甘露元年（２５６）

八月，《晋书》记录

为甘露元年正月。

　　第一类即梁冀、董卓、曹操及司马氏，此类多为宗室之外的权臣，有把持朝政

甚至颠覆政权的可能。“不名”殊礼在此类场合中，显然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古

人有“君前臣名”之说，即包含臣下要在君前自称私名，以示自卑、尊君，是君臣关

系的重要象征。“不名”因而可以说是此类权臣逐渐走向“不臣”的步骤之一。史

籍并未言明王莽是否获“不名”殊礼，但从陈崇的奏章来看，至少西汉末年也存在

类似的呼声，亦可计入此类。另需注意，此类权臣获此殊礼，当有正式的王言诏

书。如表中所引《晋书·景帝纪》授司马师殊礼，即誊抄自诏书原文。《后汉书·

梁冀传》云“有司奏”，亦当有经皇帝“制曰可”的诏书。

第二类则同样有正式的诏书，但获此殊荣者并非权倾朝野、有不臣之心，而

与所谓“亲尊”相关。东平王刘苍等四位诸侯王，即属此类。刘苍等四王均为光

武帝子，章帝父辈，所以诏书中首先说明对于伯父、叔父应予优待，紧接着便解释

之所以萧何可以不名，是因为对忠贤的优待，继而也授予亲、尊身份的四王同样

的殊礼。四王显然没有曹操、司马氏之类权臣的权势和野心，章帝授予“不名”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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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三国志》卷九《曹爽传》，第２８２页。

《三国志》卷四《少帝纪》，第１３２页。

《晋书》卷二《景帝纪》，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９页。

《三国志》卷四《少帝纪》，第１３９页。

《晋书》卷三《文帝纪》，第３３页。








































































































































礼，亦非迫于权臣，而是借此表达对宗室父辈的亲、尊。

曹爽也与此类似。明帝临终托孤司马懿、曹爽，高平陵之变前，司马懿一度

蛰伏，曹爽实际掌握曹魏朝廷大权。但从亲属关系上讲，曹爽父曹真为曹操族

子，曹爽与明帝平辈，是曹芳父辈。曹爽获得“不名”殊礼，与其顾命身份及当时

的政治局面有关，与东汉四王又有所不同，但其中也应有尊、亲的意味，与非曹魏

宗室的司马氏兄弟也不可同日而语。

但与权臣所获“不名”殊礼类似，此类情况也需要正式诏书，如章帝就以下诏

的形式，明确了四王此后可以“赞皆勿名”。

第三类即类似包咸的情况。包咸并非宗室，亦非权倾朝野，但作为帝师，更

多是对师道、耆老的尊重，因而在觐见皇帝时得到优待。所谓“锡以几杖”所指应

为赐给座几和手杖，“入屏不趋”则应指私下面君而非正式朝仪，“不名”恐怕也指

此类场合。就此而言，包咸所获殊礼，应该是某种非正式面君场合下的优待，带

有口头性质，相对比较随意，恐怕也未必有相应的诏书，不同于另外两类需正式

下诏。

与此类似，《汉书》记录了武帝与东方朔的一段对话：

是时朝廷多贤材，上复问朔：“方今公孙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

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

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朔对曰：“臣

观其臿齿牙，树颊胲，吐唇吻，擢项颐，结股脚，连脽尻，遗蛇其迹，行步偊旅，

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①

武帝令东方朔评价众臣优劣。东方朔作为宦皇帝者，与武帝在相对随意的场合

中对话，其语气亦相当“滑稽”。这段对话并非正式朝仪场合，对相关大臣的称

呼，亦非朝仪或文书的正式用语。《汉书》未必忠实地记录了原话，但仍可就此大

致推测，其中对于不同地位的大臣，武帝或许确实采用了不同的称呼方式，丞相

公孙弘被称为“公孙丞相”，御史大夫兒宽被称为“兒大夫”，武帝没有称呼其私

名，而以姓＋官职为称；但对于其他大臣，武帝则直呼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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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２８６３页。








































































































































不称他人私名，有表达尊敬的意味①，但君可名臣，武帝显然可以直呼公孙弘、

兒宽，称“公孙丞相”“兒大夫”，是一种曲意示敬的方式，汉制亦尊丞相三公②。虽

是他称，与“不名”殊礼或有差异，但可旁证通过避讳臣下的私名表示尊敬，自西汉

中期就已存在。与上述包咸类似，武帝称呼公孙弘、兒宽，也是相对随意、私下的

场合，主要是口头用语，当无正式诏书，亦不会在正式场合采用此类称呼。

萧何则与以上归纳的三类情况都有不同，背后包含萧何、刘邦起事之前的特

殊渊源和身份。在分析这种特殊渊源与“不名”殊礼之间的关系前，还需要先辨

析“不名”的具体使用场合。

从上表不难发现，与“不名”一并授予的殊礼并不完全一致，有的伴随“不趋”

或“剑履上殿”，显然包含了朝会的场合，相应的“不名”殊礼亦应包含朝会时的口

头赞拜。《汉书·百官公卿表》云：

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属官

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③

其中关于“谒者”云：

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级比六百石，有仆射，秩比千石。

也就是说，谒者自秦就是郎中令的属官，汉代继承并在武帝时将郎中令改为光禄

勋，谒者仍为其属官，执掌则是“掌宾赞受事”，也就是在朝会等场合，负责掌管朝

仪，并唱赞引导。《续汉书·百官志》亦记录谒者仆射为光禄勋属官，主要职责同

样包括“掌宾赞受事”之类④。谒者引导下的朝仪，史籍中亦有所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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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避讳人名的做法与尊卑的维系，可参侯旭东《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

与责任》，《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第４—１１页。侯旭东亦结合尹湾简名谒指出秩级更高的

官吏有意自称私名，并称秩级较低官吏的字，是一种曲意施敬。

如《汉官仪》即记录皇帝路遇丞相需下车等。《东方朔传》亦记录武帝宠幸董偃，“见尊不

名”，并称其为“主人翁”，则更多是私下场合的宠幸，并与窦太主有关。参《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

第２８５３—２８５７页。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７２７页。

《续汉书》卷二五《百官志》，第３５７８页。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

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

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

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

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

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

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

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①

此前刘邦称帝，朝会饮酒一片混乱，于是命叔孙通制定朝仪。是时，长乐宫建成，

再次朝会按照叔孙通所制朝仪井井有条。其中，谒者即负责“治礼”，也就是负责

主持礼仪，并逐次引导众臣进入宫殿，而后又有序引导众臣奉贺、上寿。这些程

序均需谒者高声传达动作指令②，并需呼喊顺次轮到的大臣的私名，大臣跪拜时

亦应自称私名。所谓“赞拜不名”，即应指此类场合下，由谒者之类的礼官唱赞及

大臣跪拜时，避讳获“不名”殊礼者私名的做法。

实际上，赞拜当包含朝仪之中一系列当众呼臣私名的仪式和程序③，相对突

出口头，亦有通过声音表达象征意义的色彩④，但“奏事”的意义恐怕更为丰富，

场景和负责唱赞的官员可能也有所不同⑤。朝会场合当持笏版，其上当书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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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史记》卷三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２７２３页。

《通典·职官三》云：“和帝代，陈郡何熙为谒者仆射，赞拜殿中，音动左右。然则又掌唱赞”

［据（唐）杜佑《通典》卷二一《职官三》，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５６５页］。也就是说，汉和帝时的谒者仆

射何熙声音洪亮。下文注引《汉旧仪》曰：“谒者缺，选郎中美须眉、大音者以补之。功次当迁，欲留增

秩者许之”，同样强调谒者需要外貌较好，声音洪亮，亦可看出口头唱赞中声音的重要性，以及当众呼

名在特定场景下对于身临其境的本人和听众造成的心理效果。

关于元会仪的相关仪式及谒者如何大声传达动作做指令，可参渡辺信一郎《元会的建

构———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中国的思维世界》，第３６３—４０９页。

关于声音在仪式中的意义，可参齋藤道子《作为社会规范的“告”》，徐谷芃译，《日本中国史

研究年刊》（２００７年度），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１—７２页，２００６年日文初刊。其说主要关注先

秦，但亦可参照。

奏事场合的呼名导引工作，可能与尚书令有关。《汉官仪》卷上云：“尚书令主赞奏，总典纲

纪，无所不统，秩千石。”《汉旧仪》则云：“尚书令主赞奏封下书”，较《汉官仪》的说法，尚书令还要负责

王言的下发。二者均记尚书令有“赞奏”的执掌，恐怕就指大臣于朝堂口头奏事，需要由尚书令负责

呼名和发出动作指令。（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３２—３３、６４、

１４０页。








































































































































之事，臣下甚至会持笔①，在需要时书写相应内容。不难推测，即使于朝会之上，

口头奏事的同时，必然会有相应的文本，奏事时的“不名”亦应不限于口头，相应的

书面奏章中，恐怕同样会采用不名的称呼方式。朝廷常见的集议活动中，对于重

大问题作出决定，显然也不可能只有口头形式，必定要书于简册，形成正式文书。

上引章帝诏书则更能说明“不名”在书面场合中的使用。东平王等获不名殊

礼，本就是在章帝亲赴邸第之后，又下正式文书，属于书面场合。同时，汉代诸侯

王并不能长期留驻京城，除按照朝仪在固定的时间赴京朝觐外②，其他时间须在

其封地。诸侯王与皇帝之间，更多要通过奏章和诏书进行书面往来。章帝所言

“赞皆勿名”恐怕既指朝会口头赞谒，也可指在国时所上仪礼性的贺表、奏章③。

还需补充的是，关于“不名”最早的说法，见于西汉末年陈崇的奏章，西汉一朝并

没有对“不名”的直接表述，陈崇所以言及“不名”，亦可能是出于西汉末年特殊的政

治局势考虑，而有意援引西汉初年的萧何故事，亦说明这一“故事”当为时人普遍知

晓，以致可资援引④。不过，从上述武帝与东方朔的对话来看，通过“不名”表示尊重，

在西汉中期就已经应用于君臣之间。宣帝甘露三年（前５１）于麒麟阁绘功臣肖像并

题写官爵人名，霍光等共十一人得以绘像，霍光居首。对已经去世多年的霍光即称

“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⑤，即以“姓霍氏”避讳已故霍光的私

名⑥，其余十人，无论此时是否仍然在世，均称官爵和姓名，亦说明宣帝时期，正式书

面形式下同样可以通过不称臣下的私名，来表示尊敬和荣宠，只是所针对的是已故者。

若以上推测成立，那么“不名”殊礼所指当既包括口头场合，也包括文书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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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如汉代画像石所示，文官常戴的进贤冠上，即插有毛笔。参孙机《进贤冠与武弁大冠》，见氏

著《华夏衣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９—４５页。

关于汉代诸侯的朝，有三年、五年或不定期之说，前后亦有变动，但无论如何诸侯王并非每

年朝。相关研究，可参李俊方《汉代诸侯朝请考述》，《社会科学》（上海）２００８年第２期；黄今言《从海

昏侯墓出土奏牍看刘贺的举动与失落》，《史学集刊》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以往多认为朝、请的区别在于季节不同，即春朝、秋请，李俊方考证朝应指诸侯亲自赴京，而请则

指诸侯由陪臣代表朝觐，实际并未赴京（李俊方《汉代诸侯朝请考述》，《社会科学》（上海）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黄今言亦持此说，并结合海昏侯墓所出简牍，分析海昏侯向朝廷申请派出行人、中庶子等家臣秋请时，需写

具正式的奏章并贡献酎金（黄今言《从海昏侯墓出土奏牍看刘贺的举动与失落》，《史学集刊》２０１８年

第５期）。　

不过，萧何“故事”在西汉赖以传承的具体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

《汉书》卷五四《苏武传》，第２４６８—２４６９页。

霍光去世时，宣帝诏书中也避讳了霍光的私名，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汉书》卷八《宣

帝纪》，第２４７页）。








































































































































面场合。秦汉官文书等书面场合中使用私名的制度性做法，便可与这种“礼”联

系起来，进一步分析。

　　二、秦官方书面场合中私名的普遍使用

蔡邕《独断》中说：

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

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公

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别者言姓……①

这段文字历来为学界分析秦汉奏章所重视。从蔡邕的论述来看，奏章有相对固

定的起首格式，亦有对自称形式的规定，即一般情况下称臣某，不言姓。尾形勇

据此分析了秦汉君臣关系的结合方式②。从传世文献及出土资料来看，对皇帝自

称“臣某”而不言姓，确为秦汉奏章的一般格式。如《峄山刻石》就保留了原貌：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

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③

奏章起首李斯等人均自称官职＋臣＋私名，经“制曰：可”后转化为诏书。传世

文献保留的秦汉资料亦与此类似，清人就已经有所整理④。出土文献所见奏章

转化而来的诏书中，此类情况亦不罕见，如《元康五年诏书》御史大夫奏章部分，

起首云“御史大夫吉昧死言”⑤，需自称私名。可以说，朝堂／奏章中所使用的臣

下的私名，是君臣尊卑秩序的重要象征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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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汉）蔡邕《独断》，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４—５页。

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日文初刊１９７９年。

释文据王辉、陈昭容、王伟《秦文字通论》，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９９页。下称《秦文》。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汉书二·不言姓》，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７９—８２页。

为什么自称“吉”而非“臣吉”，或许与该文书经过多次誊抄而产生笔误有关。但无论如何，

奏章确实需要自称私名。








































































































































比较上述“不名”殊礼，正式书面场合下，特别是奏章中臣下若可不称私名，

确为一种特殊的礼遇。不过，称私名却并非秦汉奏章中独有的做法，战国中期以

降秦国的各类公器铭文，及零星所见文书，就已是如此。

秦兵铭文多为“物勒工名”，即通过著录督造官吏、主造工师和实际负责铸造

工作工匠的官职／工种和私名，来明确生产责任①。虽然物勒工名与奏章场合、

功能不同，但亦可借此观察秦国官方场合下，如何使用人的私名等称谓。如下面

两则兵器铭文，督造官吏分别为秦相邦魏冉和上郡守向寿。

廿一年，相邦■（冉）造，雍工师叶，坏（怀）、德、雍

（昭王）廿一年相邦冉戈（《集成》１１３４２）

十五年，上郡守寿之造，漆垣工师爽、丞■、冶工隶臣■，西都，中阳□□

（昭王）十五年上郡守寿戈（《集成》１１４０５）②

如铭文所示，魏冉称“相邦冉”，向寿称“上郡守寿”，均不言氏而称私名，其他工

师、工匠、奴婢等也都被著录了私名。魏冉即穰侯，宣太后同母弟，秦昭襄王舅，

亦为昭王前期重臣。目前所见魏冉督造兵器均称其为“冉”③。向寿为秦昭王外

家，目前所见向寿督造兵器，其均任上郡守，亦均称“寿”④。实际上，除张仪、吕

不韦等极少数特殊者称氏＋私名外⑤，秦兵铭文所录督造相邦、丞相、郡守、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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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著录格式与生产责任的分析，可参李学勤《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文物》１９５７年第９

期；《战国题铭概述》，《文物》１９５９年第７—９期；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２００２年；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６１—２０１页；秦晓华《战国三

晋兵器铭辞格式特点研究》，《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秦文》，第４９—６６页。称私名的做法在

包山楚简、三晋兵器铭文中都比较普遍，但往往搭配氏使用，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６１０８、

６１５４页，１９８４年初刊。下称《集成》。

《秦文》，第５４页。

整理者即认定“上郡守寿”诸器中的“寿”均指向寿。亦可参《秦文》，第５９—６０页。

即“（惠文君）四年相邦樛斿戈”称相邦“樛斿”（《集成》，第６１２２页，器号１１３６１）；“（惠文王四

年）相邦张仪戈”称“张仪”（刘雨、严志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第４册，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２０１

页，器号１２３８），但“十三年相邦义戈”则称“义”（《集成》，第６１４５页，器号１１３９４）。这种做法当与秦

初置相邦时称呼方式的变动有关，但此前后郡守等督造的兵器，一律仅称私名，此前“商鞅六兵”亦称

私名“鞅”。是否称氏仅针对相邦有所变动。而此后惠文王至秦王政之间，所有相邦、丞相、郡守均称

私名。吕不韦督造的兵器则一律称其“吕不韦”（释文汇总见《秦文》，第５４—５５页），但秦王政时期其他

兵器对于相邦、丞相则均称私名，这种做法当属对于吕不韦的区别对待，或有某种尊宠意义，另文详述。








































































































































以及各级工师、工匠，均称私名①。目前所见战国秦公器中，还有若干铸造杂器、

漆器、陶瓦器等，其中物勒工名性质的铭文，亦普遍采用称私名的做法②。通过

称私名，在公器制造过程中明确生产责任，是秦公器生产、管理的一般性做法。

零星所见战国秦简中，青川木牍《田律》关乎秦武王时命令甘茂等大臣编修

整理《田律》，其起首即云：

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茂），内史匽氏、臂更脩（修）为《田

律》：……

青川郝家坪秦墓１６号木牍③

学界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为田律”及“内史匽氏臂”的句读和理解④，前者与本

文关系不大，可不论。而“内史匽氏臂”，则恐怕应理解为两位分别叫“匽氏”和

“臂”的人。“匽氏”还见于秦兵铭文，铸造时间为秦惠文王十四年（前３１１），匽氏

为时任上郡守，学者考证与青川木牍中为同一人⑤。上述秦兵铭文著录私名，只

有相邦初置和针对吕不韦才称氏＋私名，对于所有郡守、内史一律称私名，可知

“匽氏”当为私名。秦内史辖关中平原，汉景帝二年（前１５５）分左右内史，当损益

自秦制，匽氏和臂应为时任左右内史⑥，均称私名。实际上，无论“内史匽氏臂”

五个字如何理解，对于丞相甘茂，称“戊（茂）”显然也是称其私名。青川木牍在书

式、用语、署名及所涉事务上⑦，与统一后文书更为接近，应可旁证称私名是战国

中期以来秦文书中已经采用的书式⑧。结合各类公器铭文，亦可认为称私名在

战国中期以降，就是秦国官府书面场合最普遍的称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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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秦文》，第５２—６７页。

相关释文的汇总，参袁仲一、刘钰主编《秦陶文新编》，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秦文》，第５２—

７５、２５７—２６５、３５２—４００页。

释文据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贰）》，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９０页。标点有改动。

相关研究综述，参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贰）》，第１９０—１９３页。

吴镇烽《新见十四年上郡守匽氏戈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编《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刊》第２

辑，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２０页。《秦文》亦持此说。

黄盛璋也认为“内史匽氏臂”指两位内史，并提出了左、右内史之说。不过其认为两个内史

应该是“匽”和“取臂”，不确。参黄盛璋《青川秦牍〈田律〉争议问题总议》，《农业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简文文末有“章手”二字，即书手署名，已经与秦代文书一致。

律文本身的制定显然在秦武王时，即使后世反复誊抄，仍可视为战国中期秦官府的表达。








































































































































这种方式也为统一后的秦王朝沿用①。目前所见秦简，绝大多数都如此。

下表简要整理了秦郡县各级文书中的人称使用方式，即可明确看到这种现象普

遍存在于秦国各地、各级官府。

表２归纳的文书涉及洞庭、琅琊、巴郡、南郡等多个郡及其下辖的县、乡等，

也包括了迁陵县县廷和所属机构间的文书，涉及上行、下行、平行文书。各类文

书中，无论发文方起首格式部分的自称，还是文书正文指称涉事吏、民，以及负责

文书工作的书吏署名等，一律采用称私名的做法。可以说，称私名是统一之后秦

文书中的固定做法。本文所聚焦的主要是秦代文书，特别是萧何、刘邦曾任秦吏

时所使用的文书，不再赘言汉代文书。

表２　秦代郡县官文书称呼方式简表

简号 性质②
文书起首

格式部分

文书签署／

启封记录
送达记录

文书正文

中的他称
相关备注

洞庭郡内郡、县、乡等机构间文书

８ ７５９

（下为里

耶简）

郡

↓

县

洞庭守礼谓迁

陵丞
歇手 司空厌

洞庭郡对迁陵县

的下行文书。“司

空厌”是文书中所

说的犯罪官吏。

９ ２２８３

郡

↓

县

官吏

洞庭守礼谓县

啬夫、卒史嘉、

叚（假）卒史

谷、属尉

如手

等
隶臣移以来 嘉、谷、尉

经过多次写移，表

格节引其作为洞

庭郡下发迁陵县

的部分。其中还

出现了对相关官

吏称私名的对称。

８ ６２

郡

↑

县

迁陵丞 昌 敢

言之
尚手 都邮人□行

迁陵县对洞庭郡

的上行文书。

８ ７７０

县

↓

乡

迁陵守丞律告

启陵乡啬夫
敬手 □守恬□□ 乡守恬

迁陵县对所辖启陵

乡的文书。文书正

文以“恬”指称“有

论事”的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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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兵器铭文中，如二世时期李斯督造的“元年丞相斯戈”，铭文为“元年丞相斯造，栎阳左工去

疾，工上。武库。石邑”，除纪年方式不同外，负责官吏的著录方式与秦国时期完全一致，可证具体的

人称使用方式，秦朝应沿用秦国既有做法。出土情况见许玉林、王连春《辽宁宽甸县发现秦石邑戈》，

《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３期；释文据《秦文》，第５６页。

↓表示下行文书，↑表示上行文书，→表示平行文书。








































































































































续表

简号 性质
文书起首

格式部分

文书签署／

启封记录
送达记录

文书正文

中的他称
相关备注

８ １５７

县

↑

乡

启陵乡 夫 敢

言之
壬手／欣发 隶妾冉以来

士 五 成 里

匄、成

文书经迁陵县批

复后发回，这里节

引启陵乡对迁陵

县 的 上 行 文 书

部分。

８ １５５

县廷

↓

少内

迁陵守丞色下

少内
欣手

守府 快 行

少内

迁陵县机构间下

行 文 书。 调 整

标点。

８ １３５

县廷

↑

司空

司空守樛敢言 □手／■半 走己巳以来
狼、昌官、卒

史衰、义

经迁陵守丞批复

后发回司空，这里

节引司空对迁陵

长吏的上行文书

６ ４

县

↓

诸官

迁陵守丞敦狐

告船官
令史■

迁陵县对派出机

构“船官”的下行

文书。

８ ６７２

县

↑

诸官

田官守敬敢言

【之】
尚半 史逐以来

派出机构“田官”

对迁陵县的上行

文书。

８ ６１＋

８ ２９３＋

８ ２０１２

郡→郡
巴叚（假）守丞

敢告洞庭守主

不疑 手／和

手／欣发
佐惜以来

经过洞庭郡写移

后，成为洞庭下发

迁陵的下行文书，

节引巴郡发给洞

庭郡的平行文书

部分。

８ ６５７ 郡→郡

琅邪叚 （假）

【守】□敢告内

史、属 邦、郡

守主

朝半

等

士五（伍）宕

渠道平邑疵

以来

经多次写移。节

引其作为琅邪郡

发出的平行文书

部分。

８ １５８ 县→县
迁陵守丞色敢

告酉阳丞主
欣手 守府快行旁

迁陵守丞发给酉

阳丞的平行文书。

８ ６４７ 县→县
酉阳守丞又敢

告迁陵丞主

彼 死 手／

朝半
隶妾少以来 令佐莫邪

酉阳守丞发给迁

陵丞的平行文书。

８ ６６＋

８ ２０８
县→县

门浅□丞敢告

临沅丞主
谢发

都邮士五纑

以来

门浅丞发给临沅

丞的平行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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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简号 性质
文书起首

格式部分

文书签署／

启封记录
送达记录

文书正文

中的他称
相关备注

８ ６５７

（背）

县丞

→

县尉

迁陵守丞膻之

敢告尉官主
□手 走印行

原为琅邪发给全国

多地的平行文书，

后经写移，最终转

化为迁陵县丞给尉

的平行文书。节引

相应部分。

８ ２０１

县丞

→

县尉

酉阳守丞扶如

敢告尉主

文书写移发到迁

陵县，节引酉阳县

丞、尉间平行文书

部分。改动标点。

下残。

南郡内郡、县等机构间文书

睡虎地

《语书》

郡

↓

县

南郡守 腾 谓

县、道啬夫

南郡守腾下发全

郡 各 县、道 的

文书。

０２５

（下为岳

麓秦简叁）

郡

↓

县

南郡叚（假）守

贾报州 陵 守

绾、丞越

整个文书提

及校长癸、

士五琐、男

子治等。

完整文书为州陵

县上报南郡并得

到批复的奏谳文

书，是《为狱等状

四种》案例一。节

引南郡批复州陵

县部分。作为奏

谳文书，应该经过

了改写，文书签

署、启封、送达记

录不讨论。

００１

郡

↑

县

州陵守绾、丞

越敢" （谳）之

校长癸、求

盗上造柳、

男子治、沙

羡守驩等

州陵县给南郡的

上行奏谳 文 书，

同上。

０４４

郡

↑

县

江陵丞文敢"
（谳）之

上造敞、士

五猩、狱史

窣、江陵守

感、丞暨、史

通等

江陵县上报南郡

并得到批复的奏

谳文书。

　　综上所述，可以说称私名是战国中期以降秦国，乃至秦代官文书、公器铭文

中的制度性做法，不仅限于奏章，而是各类文书的固定格式要求，郡县级别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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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种制度性的做法，也可说是“法”①，而又与同时包含了文书与口头场合

的不名殊“礼”形成鲜明的对照，亦可理解为通过对极个别人逾制的对待方式，既

彰显殊礼，又从反面巩固法度。

　　三、刘邦、萧何的秦吏经历与私名避讳

就具体的历史情境而言，“不名”殊礼的直接源头就是萧何，更准确地说，是

源于萧何和刘邦的特殊关系，并与经历了战国晚期到汉初的布衣将相们的观念

关系密切，时人身处其中能从不同的角度有所感知。刘邦、萧何起事前的渊源和

关系，《史记》《汉书》都有详细记述，亦为学界熟知，无须赘言。然而，结合文书而

言，萧何、刘邦曾为秦吏的经历，却在为人熟知的同时，较少深究。

众所周知，萧何曾为“沛主吏掾”，《索隐》解释为“功曹”②，“曹”的形成和固

定化存在复杂的过程，秦时恐怕还不能认为萧何就是后世所讲的“功曹”。但此

类负责人事相关工作的官吏显然要处理大量的文书事务。而刘邦曾为“亭长”，

亦会牵涉文书事务③。不难推知，无论萧何还是刘邦，都能频繁接触到秦国的官

文书。

从上文对秦国各地、各级官文书的归纳来看，称私名是秦官文书的基本书

式，各个郡县均如此，朝廷文书亦采用这类做法，有理由相信，泗水郡及其所辖沛

县的官文书④，无疑也要采用这样的称呼方式。

也就是说，都曾为秦吏的刘邦和萧何，显然要阅读甚至写作、批阅、转发秦沛

县、泗水郡乃至朝廷的文书。秦代官文书无论始发、转发、同牍批复，都需要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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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文书格式、用语并非小吏任意为之，而要以律令为基础。秦汉律令与文书的关系，可参邢义

田《从简牍看汉代的行政文书范本———“式”》，见氏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年，第４５０—４７２页，１９９８年初刊；张俊民《简牍文书格式初探》，见氏著《简牍学论稿·聚沙篇》，

甘肃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６３—８２页。秦仅称私名而不言氏，抑或与通过限制使用贵族身份符号

压制贵族、强化君权有关，甚至可能关乎统一之后对六国政治符号的泯灭，需另文讨论。

《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第２０１３页。

此前学界对于亭长、校长的关系有异说，模糊点亦较多，于振波较为系统地考察了亭长、校

长的执掌和关系，指出亭长主要负责“禁盗贼”（于振波《秦汉校长考辨》，《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

期）。负责“禁盗贼”，显然需要熟悉相关律令，恐怕也需要处理相关文书。

后晓荣考证为“四川郡”，下辖沛县。参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２４４—２４５页。








































































































































文书起首部分的格式要求，写具私名等，书手还要署私名以明确文书工作的责

任，所接收的文书，同样要按照规定，登记私名等内容作为送达、启封记录。

作为主吏掾，想必有需要萧何亲自读写处理的文书，其此前也一定有过从

事文书工作的更低级少吏的经历，当对文书中的称呼方式非常熟悉。刘邦作

为亭长，所涉文书工作或较为简单，但也需懂得秦代官文书的基本格式要求，

才能保证政令畅通，并有效执行秦律。可以说，对于文书中必须称呼私名，萧

何、刘邦无疑非常了解，刘邦很可能就此有意对萧何采取了“不名”，与汉初所

承袭秦制中的称呼方式形成明确的区别，以示荣宠，彰显萧何极为特殊的

地位。

为什么“不名”的称呼方式可以表达“荣宠”的意义？特别是在刘邦、萧何的

具体关系中如何体现这样的意义？还要从多个角度来勾陈和解读。

上文提及“君前臣名”，一般而言，即臣下要在君主前自称私名，君主则可直

呼臣私名，但儒家亦有通过“不名”表达和维系君臣之间特殊关系的礼。《礼记·

曲礼下》云：

国君不名卿老、世妇，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长妾。①

也就是说，国君不能直呼卿老等地位较高的臣下的私名，借以表达尊重。前引虞

万里文结合甲骨、金文资料对先秦称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汇总，从中即可看到君

主如何实际通过“不名”表示对臣下的特殊尊敬，也可以说是各国庙堂之上带有

制度色彩的礼。虞文的归纳已比较全面系统，关于先秦贵族，特别是君对臣通过

不名表示尊敬的做法无须赘言。

与此相关，《白虎通·王者不臣》云：

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亲与先王戮力共治国，同功于天

下，故尊而不名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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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曲礼下》，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

疏》本，１９８０年，第１２５６页。

（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九《姓名》，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１９９４

年，第３２５—３２７页。








































































































































也就是说，东汉儒生同样认为，先王老臣之类的大臣，当朝君主不能称呼其私名，

以示“尊”。其说多论及先秦君臣，亦可以说是东汉人结合汉代情况，对先秦历史

和经典中礼的理解。

不过，无论《礼记》还是《白虎通》，与刘邦、萧何所处的具体境遇、时空之间，

都有差异，并不能在先秦贵族君臣间的“不名”、东汉人的说法与秦县小吏的行为

方式之间直接建立“逻辑上”的联系。朝堂之上的殊礼如何被小吏知晓和接受，

也缺少实际的渠道和机制，并不能将不同历史场景留下的过往碎片简单拼合。

萧何、刘邦均为县吏，甚至可能见过逐级下发而来的诏书，却未必知晓朝仪。

《史记·叔孙通传》云：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

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

患之。①

刘邦称帝之后，朝堂宴饮群臣行为无度，令刘邦不满，而后令叔孙通制定朝仪。

起于布衣的高祖君臣，对朝堂礼仪及其意义恐怕没有什么认识，亦不太在意，又

在秦楚关系的阴影下，才会“悉去秦苛仪法”，以至于“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萧

何、曹参之类也主要是熟悉秦的律令、文书制度，作为县吏亦不太可能对朝仪有

深入了解，所以需要借叔孙通之类的儒生建立仪礼制度②。

实际上，若刘邦君臣确对秦廷朝仪有所了解，恐怕反而会认为秦廷君臣之间应

有森严的尊卑壁垒。上述秦兵“吕不韦诸器”中，对吕不韦称氏＋私名，明显区别于

惠文王以来的所有相邦、丞相，应该是当时对吕不韦采取了名号上的特殊对待，背后

当有一整套做法，兵铭只是一个局部。也可以说是借由名号的使用彰显吕不韦的地

位，只不过不是通过“不名”。但是，吕不韦执政之时，秦王政还主要是其傀儡，甚至

要称吕不韦为“仲父”，吕不韦特殊名号的使用，显然不会完全出于秦王政本意。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吕不韦势力被清除之后，继任的秦相，在兵器铭文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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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２７２２页。

上文讨论谒者执掌与朝仪唱赞时，论及长乐宫建成后的朝会，据叔孙通所制朝仪行事而礼

制森严、秩序井然，刘邦因而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恐怕也说明出身庶民、小吏的刘邦此前

对朝仪没有什么概念。








































































































































律称私名，也可以说秦王政实际掌握政权之后，立刻有意清除了特殊的名号。结

合刻石所录奏章中的“臣某”，兵铭亦应是这种做法的一个局部。这一变化也应

该能通过秦廷下发的文书、朝廷官吏督造的兵器被郡县官吏得知①。二世时期，

如李斯之类按照“王者不名”当避讳其私名的先帝之臣，也需要对二世自称“臣

斯”，反观政治手腕更为强硬的秦始皇，臣下更不可能有名号使用上的殊礼②。

另一方面，就秦代焚书坑儒、以吏为师而言，先秦儒家关于王者对于耆老重

臣特殊礼遇的记述和建构，刘邦、萧何之流也恐怕没有机会接触到。实际上，目

前所见秦代墓葬所出土的简牍中，亦确实没有见到带有儒家色彩的简册，虽然作

为秦吏的墓主人只是万千秦吏中的沧海一粟，但恐怕也可借此对秦吏的情况有

一些管中窥豹的推测③。

另一轶事亦可用来拿捏刘邦对于儒生的态度。

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

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

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

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

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④

是为郦食其谒见刘邦的故事，当时刘邦正在让两个女子洗脚，行为傲慢。此前郦

食其甚至被告知“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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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大量兵器为秦中央官吏督造，应该在秦都咸阳附近铸造，但并非均出土于咸阳周边，如“元

年丞相斯戈”铸于咸阳，但发现于今辽宁宽甸县，说明秦兵器整体上流动较大。包括泗水郡在内，各

地都有可能见到秦丞相督造的兵器，亦能见到其中如何称名。关于秦兵铸造地与置用地问题，可参

《秦文》，第５０—６７页。

此外，吕不韦在秦王政十年（前２３７）被免职，秦王政十二年（前２３５）自杀，此时泗水郡等地尚

未纳入秦版图。刘邦、萧何等人也应该没有见到过吕不韦下发的文书。而吕不韦之后的丞相，在兵

铭中均称私名，应可旁证统一之后朝廷下发的文书，亦不会对大臣作称呼上的特殊对待。若刘邦、萧

何确实见过秦廷下发的文书，也应是统一之后，所见均为称私名的称呼方式，对于任何官吏都不作区

别对待。

睡虎地秦墓１１号墓的下葬时间应该在统一前后，即焚书坑儒之前，但墓中亦主要是律令、

文书、叶书、日书等。即使焚书坑儒之前的故楚地秦墓，墓主人生前恐怕同样不会阅读儒家的文本。

墓葬时间考证，见陈伟《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页。

《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第２６９２页。








































































































































言，常大骂”，也就是在儒生的冠中小便。这则故事家喻户晓，刘邦的性格跃然纸

上。虽然刘邦此后对郦食其比较尊重，但恐怕是因为战争需求，且郦食其恰是不

那么遵循“苛礼”的“狂生”。刘邦不好儒，此时更不过是“草头王”，甚至可能因为

儒术的繁文缛节而厌恶儒生。就此揣摩，即使刘邦能通过某种渠道了解儒家所

推崇的君王对于耆老重臣的“不名”之礼，恐怕也不会从“礼”的角度加以重视。

就此来说，儒家古典文献所讲“王者不名”虽然是汉晋“不名”殊礼的基础之

一，但具体到刘邦以“不名”来昭示对萧何的荣宠，当还有其他关乎刘邦、萧何实

际生活环境的因素。

即使刘邦、萧何无从知晓“王者不名”之说，但称名与避讳所表达的尊卑意

义，及其作为维系人际关系的一种手段，仍当为刘邦、萧何所知。里耶秦简中有

数十份秦代私记①，也就是后世所谓私人书信。此类私记中，写信人一般需要自

称私名，表达“自卑以尊人”，而对于收信人，往往要称呼“某柏”“某季”，下简即为

一份使用了此类称呼的秦代私记：

七月壬辰，赣敢大心再■（拜）多问芒季：得毋为事 Ⅰ

居者（诸）深山中，毋物可问，进书为敬。季丈人、柏及 Ⅱ

毋恙殹。季幸少者，时赐 Ⅲ

史来不来之故，敢谒□　 Ⅳ　　　　　　８ ６５９＋８ ２０８８

　　 官　　 犞　　　　 ８ ６５９背＋８ ２０８８背

这份私记为“赣”写给“芒季”，下半部分残缺，无法确知详细内容，但无疑是“赣”

以“进书”的方式联络与“芒季”之间的关系。从《二年律令·襍律》中的“柏”“季”

来看②，“柏”“季”显然是行第，甚至对私记中所问候的收信人的亲属“季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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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沿用李均明所用概念，见所著《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３页。里耶

私记相关研究可参吕静《里耶秦简所见私人书信之考察》，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１５辑，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５５—７６页；拙稿《秦代私记人称使用现象初探———以里耶秦简为中心》，《文史》待刊。

《二年律令·襍律》云：“复兄弟、孝〈季〉父柏（伯）父之妻、御婢，皆黥为城旦舂。复男弟兄

子、孝〈季〉父柏（伯）父子之妻、御婢，皆完为城旦（简１９５）。”其中“孝”通“季”，而“柏”通“伯”，所指即

犯罪者的叔父、伯父。释文据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

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４页。“伯”“柏”的考证，参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中

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２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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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亦是如此，这种做法亦普遍见于里耶简中的私检、私记①。也就是说，秦私

记中会以行第等来避讳收信人的私名②。里耶简私记多与官文书夹杂出土，所

涉多为官吏，亦涉及秦国多地③。可以说，对于从事文书工作的秦书吏而言，官

文书中虽然针对各种人都要写具私名，但私记往来中，则不能随便称呼他人的私

名。里耶私记的具体写作时间不甚清楚，或多为统一之后，而睡虎地家书、岳麓

秦简三“学位伪书案”亦涉及私记，时间则在秦统一前夕，其中同样需要避讳他人

的私名④。可以说书面场合下对他人私名的避讳，至少在战国末期故楚地民众

中，就已经是比较普遍的习惯。

与此相关，尹湾汉墓出土了十份“谒”，即墓主人师饶生前官场拜谒、交往

所用，当作为明器誊抄⑤，这些名谒中，投谒者均需要自称私名，但对于拜谒对

象，则以官职或字等避讳私名，用以表示尊敬。功曹一职关乎官吏仕途升迁，

当在官场上交往较密。师饶为郡功曹，萧何曾为县主吏掾，虽然层级不同，职

能亦尚未固定，但恐怕在各自“圈子”里地位有相似之处。即使偏远如迁陵县

亦有频繁的私记往来，沛县负责人事工作的萧何恐怕也会有密切的官场私交，

其所收到的私记更当数量可观，亦当清楚地知晓他人的私名在私下交往中不

能随意称呼。

关于沛县官吏的私下交往，还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史记·萧相国世

家》云：

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

徭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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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私检如８ ２７２、８ １２３２、９ １７１５、１２ ８５３，私记如７ ４、９ ４５、９ １８９９等。同时，官文书中

极少见到称季、柏者，亦说明季、柏不是私名。详见拙稿《秦代私记人称使用现象初探———以里耶秦

简为中心》。

除称行第外，亦会用其他称谓避讳私名，如私检９ ２３９９称“丞公”等，即对于县丞要使用更

为尊敬的称呼。

８ ２０６“武关内史。（正）进书李季□足 Ⅰ自发。Ⅱ（背）”，即是一份来自武关内史的私记所

用私检，可知里耶简中的私记不仅限于迁陵，官吏交往范围甚至不限于洞庭郡。

里耶简私记及其使用群体的分析，及秦代私记称名与避讳习惯的归纳，参拙稿《秦代私记人

称使用现象初探———以里耶秦简为中心》。

释文据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１３３—１３７页。

《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第２０１３页。








































































































































从“吏皆送奉钱三”来看，刘邦送徭之时，众多官吏会拜送钱财，可发现沛县内部

有较为频繁的官吏私下交往。官吏因公出差，同僚奉送钱财恐怕已经是基本的

礼节，所送钱财的数量甚至都已有约定俗成的习惯。刘邦、萧何亦身处其中，想

必知晓其道。

另一方面，刘邦、萧何在起事之前，可能就已经有一套彼此间心照不宣的称

呼方式：主吏掾萧何应比亭长刘邦秩级更高①，刘邦自然要对萧何有所恭敬，而

不能称呼萧何的私名。同时，曾经同廷为吏，萧何显然在县廷之中位次显要，较

之刘邦，其中尊卑关系，一目了然。或可以说，萧何“不名”殊礼，恰关乎刘邦、萧

何曾经的关系渊源和秦吏经历，背后则是秦代就已经形成的私场合中的称名习

惯，这种官吏间称名与避讳的方式，又与秦吏必须熟知的官文书中的称名书式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可以说官吏间的私交，恰是以文书行政为土壤，是一种私

“侵入”公的现象。

《汉书·萧何传》记录萧何“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事在汉五年（前２０２），

刘邦称帝之后，群臣议功劳之时。上引《汉书·叔孙通传》则记录同样是在汉五

年刘邦称帝后，群臣饮酒议功有“拔剑击柱”者。虽然所谓“群臣争功，岁余不

决”，赐萧何剑履上殿与“拔剑击柱”未必是同一次朝宴，但恐怕也说明带剑上殿，

在汉七年（前２００）叔孙通制定朝仪之前，并非太过特殊。汉五年时刘邦以“剑履

上殿，入朝不趋”对待萧何，在当时看来恐怕只是一种相对随意的做法，甚至可能

只是对部分人默认了以往的习惯。《萧何传》亦未提及“奏事不名”，或许就是在

此后才创立此法。结合上述叔孙通制定朝仪之后，长乐宫建成朝会上礼节森严、

谒者唱赞有序的情况来看，与唱赞、奏事、引导有关的朝仪，可能是在此时制定，

甚至可以推测，萧何“奏事不名”亦是在刘邦的授意下，在此前后由儒生附会先秦

古礼创设。通俗地说，或可理解为刘邦念及与萧何曾经的关系，在制定朝仪时，

为萧何“搞特殊”。

作为出生在战国末年的庶民，刘邦、萧何等人称名与避讳的做法，抑或与去

此未远的贵族习惯有一定关系。周代贵族有“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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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于振波推测萧何可能是斗食或有秩，刘邦秩级更低。于振波《秦汉校长考辨》，《中国史研

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做法①，也就是幼时以私名称呼，等到行冠礼，他人就不能随便称其私名，而要称

呼其字，五十岁以后要称呼伯仲，字也已经不能再用，死后要称谥号。就此可以

引申出，他人的私名不能随意称呼，而往往要称字或行第。周代贵族的这种习

惯，应会渐渐在庶民中扩散，一般人未必理解这套行为习惯背后“礼”的意义，更

多只是模仿，对于特定场景下君尊臣的殊礼，更未必能明确知悉或理解。

或可以说，通过“不名”彰显对耆老重臣的荣宠，无疑有着“礼”的意义，但

具体到作为其直接渊源又曾均为秦吏的刘邦、萧何，则未必知晓或重视儒生所

强调的礼的层面。对于官场交往中的避讳与称名，刘邦、萧何则当知晓并懂得

如何得体地应用，这种行为方式虽然亦可能是贵族某些“礼”在民间的扩散，但

时人同样未必普遍从“礼”的角度理解和接受。刘邦对于儒生非常厌恶，更不

会从“礼”的角度理解避讳他人私名的做法。萧何“不名”殊礼创制过程中，恐

怕更为重要的并不是“礼”直接的影响，而是刘邦与萧何的特殊关系、秦吏经历

和庶民生活世界中“日用而不知”的习惯所致，亦可理解为民间习俗向上的延

伸。民间习俗当然不限于官吏私交，而包含一系列更为日常、时人普遍能有所

感知的观念和习惯。

　　四、“不名”与“人名避讳”

刘邦、萧何俱为秦吏，曹参、夏侯婴也有类似经历，张良、陈平亦为六国宗室、

名士，当懂得如何按照私交习惯避讳私名，并知晓秦官文书称私名的制度性做

法。不过，如周勃、卢绾、樊哙乃至韩信之类，恐怕就未必明白“不名”背后官吏间

打交道的方式。

“不名”可以彰显荣宠，前提是同殿众臣在同一场合中可以心领神会“不名”

的特殊意义，否则这种“不名”则无异于没有观众的行为艺术。也就是说，即使对

于樊哙之类，不称私名的意义，也应该明确为其所知。这一点则可能涉及“人名

避讳”。

人类学家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显示，原始人往往把名字视为身体的一部分，

通过对名字施加巫术，即可影响名字的主人，因而人的私名除了父母或长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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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礼记正义》卷七《檀弓上》，第１２８６页。








































































































































直呼外，其他人一般不能称呼甚至提及，类似的行为和观念，在印第安人、大洋洲

土著、非洲土著中都能见到，一般被人类学称为“人名避讳”①，其他学科也有类

似认识②。关于中国古代人名巫术也有从历史学角度的梳理③，以及民俗、人类

学角度的考察④。中国古代避讳的起源，亦与此类人名避讳、人名巫术有关⑤。

之所以不能随意称呼他人的私名，亦当结合“人名避讳”理解。

战国、秦汉时代，即能见到与呼名、书名有关的巫术。最为著名的莫过于《诅

楚文》和巫蛊之祸。《诅楚文》中写明“楚王熊相”的名字，杨宽还指出诅咒仪式中

要把楚王的名字书写在人像上，一边诅咒，一边射击，保佑秦国战胜楚国⑥。所

谓巫蛊，则多是在一套诅咒仪式之后，把人偶埋入地下，象征诅咒的对象，人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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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摩尔根最早围绕印第安人的行为，提出这一问题（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

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第８７—９０页，１８７７年英文初刊）。弗雷泽则做出更为系统的分析，指出“原

始人把自己的名字看作是自身极重要的部分，因而非常注意保护它”（弗雷泽《金枝精要》，刘魁立编

译，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２５页）。相关分析，亦可参侯旭东《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

义———尊卑、统属与责任》，《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第１０—１１页。

弗洛伊德讨论了原始民族对人名的禁忌，死者的人名也要避免提及，指出“在原始民族的观

念里，人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所以，当一个人获知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灵魂的名字时，他同

时也获得他的一部分力量”（弗洛依德《图腾与禁忌》，文良文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８７—

９１、１３３页，１９１３年德文初刊）。布留尔亦论及原始思维中名与物之间的关联性，并涉及死者人名的

禁忌，认为原始民族将死者的人名视为死者的所有物，需要加以销毁。（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

丁由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第３６４页，１９２２年法文初刊）。

历史学角度的研究如杨宽对诅楚文的分析（杨宽《秦〈诅楚文〉所表现的“诅”巫术》，见氏著

《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７３—３９７页，１９４５年初刊），晁福林对神鬼观念

起源的讨论亦牵涉名字（晁福林《先秦时期鬼、魂观念的起源及特点》，《历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近年来学者对古代巫术的研究多涉相关问题，如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１７４—１８１页，１９９８年初刊；詹鄞鑫《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２２３—２２６页；高国藩《中国巫术通史》，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７５１—７６２页；万建中《中国禁忌

史》，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４２—１５４页。简帛所涉巫术的分析，可参陈斯鹏《简帛文献与文学

考论》第１１章《战国秦汉简帛中的祝祷文》，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１０—１３１页；吕亚虎《战国

秦汉简帛文献所见巫术研究》，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９２—２９８页；贺璐璐《战国秦汉时期以名驱鬼

术的分类及其仪式———以简帛材料为中心的考察》，《宜宾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江绍原最早从民俗角度分析了古代“呼名”巫术，参江绍原《呼名落马》《呼名姓而魂飞跃》，

见江绍原著，陈泳超编《民俗与迷信》，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５—１０、２１—２２页，１９２６年初刊。人类

学民族志研究，可参纳日碧力戈《姓名论》（修订版）第６章《中国姓名研究述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６９—３３４页，１９９７年初刊。

虞万里《商周称谓与中国古代避讳起源》，钱杭主编《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１辑，上海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１０—１８３页。

杨宽《秦〈诅楚文〉所表现的“诅”巫术》，《杨宽古史论文选集》，第３８０—３８２页。








































































































































有时要写明诅咒对象的人名①，而诅咒仪式中，无疑要通过呼诅咒对象的人名把

其与人偶联系起来。《汉书·江充传》云：

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

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②

即江充在巫蛊之祸爆发后，逮捕嫌疑人，刑讯逼供，前后有数万人因此被处死。

不能排除有冤案，但是能在短时间抓捕大量与巫蛊有关的罪犯，恐怕当时这种巫

术是普遍流行的。

巫蛊之祸涉及西汉中期长安朝野、民间通过人名和人偶进行的诅咒，是否需

要在人偶上写具人名尚无直接证据，但古人亦确实在实用的数术文本中记录了

通过书写、呼喊名字进行诅咒的巫术。

与人讼，书其名直（置）履中。

《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杂禁方》③

这是马王堆帛书中的一则咒语，意思是说如果与他人有纷争，那么就把对方的名

字写下来，塞在鞋子里，这无疑是通过书写人名进行诅咒，甚至可以理解为把名

字踩在脚下，就可以把名字的主人压倒。另一则咒语也与名的使用有关。

即不幸为蜮虫（蟲）蛇蠭（蜂）射者，祝，■（唾）之三，以其射者名＝（名名）之，

曰：“某！女（汝）兄弟五人，某索智（知）其名，而处水者为■，而处土者为蚑，柎

木者为蠭（蜂）、■斯，蜚（飞）而之荆南者为蜮。而晋□未□，壐（尔）奴为宗孙。

某贼！壐（尔）不使某之病巳（已）且复□□□□□□□□□□□□□□”。

《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疗射工毒方》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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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辛德勇认为巫蛊可能要书写人名，但未必都需要通过书写说明诅咒对象。参辛德勇《汉武

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汉书》卷四五《江充传》，第２１７８页。

释文据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陆，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１５９页。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陆，第８９页。








































































































































这是一条带有巫术色彩的医方，大意为若遭毒虫蜇咬，可通过咒语进行治疗。咒

语的内容，则是呼喊毒虫及其兄弟、伙伴的名，以此将其制服。这一医方针对的

诅咒对象并不是人，亦没有书写名的程序，而是通过呼喊实现，可以说是一种“呼

名制之”的做法①，上述诅楚文、巫蛊和书名巫术亦可大致纳入此类“呼名制之”

的范畴。类似的巫术、医方在魏晋之后还有不少②，可以说通过名字的呼喊和书

写来达到诅咒／控制名字主人的目的，是古代中国常见的巫术，他人的名字之所

以不能随意被呼喊或书写，即与此类观念密不可分。

私名的避讳和书写，也会同时出现在巫术之中。目前能见到若干战国末期

的秦庶民墓葬，其中出土了不少带有刻划铭文的陶器。部分私器也见物勒工名

性质的戳印铭文，一般被认为是官府借此标识对私营作坊的管理。刻划铭文则

是民众的表达，除占据大宗的铭文以“某氏若干斗”表器物所有外③，亦牵涉巫

术。陕西凤翔高庄秦墓犕４５∶２铭文为：“甲乙己（巳）光”，学者指出“甲”所指为

死者，对于死者以干支代替私名，用以避讳，而“光”则指死者死后化作鬼的鬼名，

通过呼名来祛鬼④。

汉代还能见到更为详细的类似咒语。江苏高邮邵家沟汉墓出土木牍上写：

乙巳日，死者鬼名为天光。天帝神师已知汝名，疾去三千里，汝不即去

南山，给□令来食汝。急如律令。⑤

也就是说，乙巳日这天死者变成鬼后，名字叫做“天光”，神明已经知道了鬼的名

字，命令鬼立刻离开，不要作祟，否则便要惩罚它。“天帝神师已知汝名”是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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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周家台秦简亦见类似呼名驱鬼的医方，如《病方》中的“瘧”等。见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

叁，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７７页。关于呼名制之，还可参江绍原、陈泳超《民俗与迷信》第１章

《姓名》，第１—２７页。

葛洪在《抱朴子·等涉》中即介绍了鬼怪的名字，供“呼而厌之”。敦煌写本中有一则时代不

明的犘．２６１０犞犆《攘女子妇人述秘法》写本，则称通过书写心仪女性的名字，并对写下的名字施加特定

巫术，可以勾引女性与其交好。参（东晋）葛洪著，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卷十七《等

涉》，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第２９９—３２２页。

据袁仲一整理后的释文。袁仲一、刘钰编著《秦陶文新编》，第１８２—１８７、１８８—１９０、２２０—

２２５页。

释文及分析见袁仲一、刘钰编著《秦陶文新编》，第２２１、２２４—２２５页。

释文据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１９６０年第１０期。








































































































































中关键的部分，与马王堆的咒语类似，通过明确鬼怪的名，方可将其制服，使得死

者变成的鬼怪不能困扰生者，而对于死者则未称呼其名，以“死者”代指，实际上

也避讳了死者生前的私名。

上述刘邦、萧何对官场交往比较熟悉，以“不名”对待萧何与这种官场交往的

行为方式有关，双方都心领神会；但对于樊哙、周勃、卢绾“醉或妄呼，拔剑击柱”

之流，恐怕“人名避讳”背后的禁忌观念更容易被其接受，而无论“礼”还是官吏交

往习惯，对他们来说可能都比较陌生、遥远。

在战国晚期和秦代一般庶民的生活世界中，巫术应当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人

名的使用与否，亦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与巫术有关的观念的影响。之所以“不

名”可以显示对萧何的荣宠，恐怕对于布衣将相们而言，也是借由“人名避讳”的

观念才得以被理解和接受。礼与俗亦并非截然二分。上述古代中国避讳制度也

以“人名避讳”为源头，或可以说，初民时代对人名的禁忌，一方面在贵族交往中

渐趋演化为“礼”，并不断规范化为贵族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在民间仍以相对

蒙昧、松散的方式承袭，亦可看作“俗”的源头之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的刘邦、萧何即使不是秦吏，

也显然知晓他人的私名不能随便称呼，并不是因为做过秦吏才知道私交中要对

他人的私名有所避讳。但恰恰因为他们是需要处理文书的秦吏，因而会更加感

到生活世界中的“俗”与秦“法”的不同，私名被反复书写终究会让人不那么自在，

恐怕对于称名与否，他们也会有更为丰富的观感，亦更为重视“礼”“法”森严的朝

堂之上“不名”的意义。

“俗”与“礼”之间，存在交汇与互动，具体到刘邦和他身边的人，称名与避讳

应有行为上的共识，但理解的角度不会完全一致。当刘邦以避讳的形式称呼萧

何时，恐怕“俗”“礼”“法”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对话双方，亦影响着多元身份的听

众，对于秦吏、民众、儒生、汉廷、贵胄之后来说，存在一定共识的同时，不同的人

也会有意无意侧重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并在客观上产生互动、影响。后人亦借由

不同角度的想象，编织作为汉家“故事”的高祖一朝的君臣秩序。

　　余　论

汉魏晋“不名”殊礼有着多元交错的历史渊源，既与祖述自先秦的庙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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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有关，又与战国晚期以降民俗、巫术之“俗”有关，亦与战国、秦汉文书之“法”

密不可分。刘邦、萧何的特殊关系、秦吏经历，以及出自庶民的布衣将相们的生

活世界，是“礼”“俗”“法”交汇的节点之一：刘邦采取了秦制“法”外的做法对待

萧何，以示荣宠，背后既有先秦贵族“礼”的一面，也有战国晚期庶民“俗”的一面，

后世继承具体做法的同时，则更加偏向于以殊“礼”理解。

或可以说，极为特殊的历史境遇中，登上朝堂的小吏和庶民的习惯与观念，

成为宪章一朝礼法制度的渊源之一。对于“不名”的分析，意义并不在于补证学

界已知的古人称名与避讳的做法，而在于揭示同样是“不名”，如何在不同的行为

方式中产生多元的理解并交互影响，亦希望借由“小人物”的集体曝光，观察“俗”

又如何上升、附会为“礼”，继而形成秩序。

就后一点而言，学界很早就有对刘邦集团君臣关系的讨论，甚至作为建立古

代国家宏观解释体系的分析起点。西嶋定生最初即从“父家长制家内奴隶”的角

度理解刘邦集团的君臣关系，并由此解释汉代国家的统治秩序，其说遭到守屋美

都雄、增淵龍夫的批评，最终结合二十等爵重新提出了“个别人身支配”说①。不

同于家内奴隶的思考角度，增淵龍夫将刘邦集团的内部秩序视为“任侠”的结合

方式，亦探究“任侠”与国家统治之间的互动②。守屋美都雄则结合“任侠说”强

调刘邦集团内部的“对等性”秩序，亦指出刘邦集团得到了父老的支持，统治因而

得以建立③。近年来，李开元则提出“军功受益集团”，借以分析开国君臣与西汉

前期历史④。就本文对称名与避讳的讨论而言，亦可认识到，刘邦君臣如何从

“俗”中建立“礼”的秩序，又从反面来维系“法”，也可以说是将渊源于刘邦、萧何

极为特殊的生命经历和人生交集的“故事”作为后世的“榜样”和参照物⑤。

５７３汉晋“不名”殊礼渊源臆说　

①

②

③

④

⑤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武尚清译，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１９６１年日文初刊。相关学术史以及“父家长制家内奴隶”等问题，见第１８—３３页。

增淵龍夫《汉代民间秩序的构成和任侠习俗》，此据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

选译》第３卷，孔繁敏译，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５２６—５６３页，１９５１年日文初刊。

守屋美都雄《父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３卷，黄金山译，第

５６４—５８４页，１９５５年日文初刊。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０年。特别是序、结语。

关于“故事”的意义，可参邢义田《从“如故事”和“便宜从事”看汉代行政中的经常与权变》，见氏著

《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第３８０—４４９页，１９８６年初刊，有改动。“故事”与君臣关系，还可参侯旭东

《宠———信 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特别是引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３１页。








































































































































脱胎于“俗”的“故事”，恰恰承载着至高的“礼”，亦是汉代君臣秩序的一个面

相，潜在制约着时人的同时，也会遭到试探和破坏。上文已简要触及为何萧何

“不名”殊礼在西汉几乎无人提及。不难发现，东汉魏晋时代在谋求类似萧何的

殊礼时才会言及萧何“故事”。恰恰也是在东汉以后，获得此类殊礼者越来越多，

西汉虽然有君主与弄臣之间口头的对话中对丞相、御史大夫的敬称，亦在霍光死

后对其私名加以避讳，但除萧何、单于之外，二百年间绝无任何臣下可以在朝堂

之上堂而皇之地奏事赞拜“不名”，只有西汉末君臣秩序近乎王纲解纽之时，才出

现了对王莽采用类似殊礼的呼声。就此而言，西汉人几乎未曾提及萧何“不名”

殊礼，恰可能说明通过私名的使用维系的君臣秩序，在西汉仍较为森严，在其制

约下无人敢于觊觎特殊的名号或自比萧何“故事”。而东汉末期以后，王朝陷入

混乱，“不臣”之事屡屡上演，“不名”亦不过是通过殊“礼”实现“不法”，继而走向

“不臣”的细节和步骤之一。

然而，不仅是面对弱主的强臣觊觎殊礼。包咸、东平王等即非如此，此类获

得殊礼者看起来也都是皇帝“本人”有必要加以尊重、示以荣宠的人，但客观上却

带来了秩序的松动甚至破坏。本应“王者无私”的皇帝借由殊礼表达了自己“私”

的情感，章帝诏书中所说“况兼亲尊者乎”，尤其如此，“亲尊”在章帝看来已可比

拟元勋开国首功。通俗地说，刘邦为萧何搞了一次特殊，后世君主却在为越来越

多的人搞特殊，以致原本森严的君臣尊卑，在时人和此后有不臣之心者看来，变

得不那么不可试探。

作为一种极为个别的殊“礼”，“不名”原本应以“不法”的形式，从反面维护法

度，萧何“故事”即是如此：在时人看来，“不名”殊礼象征着高祖与萧何的特殊关

系渊源，无人敢于比拟萧何之殊礼，也就意味着无人敢于谋求建立与今上之间比

拟萧何、刘邦的特殊关系，处在历史情境中的古人对这种“故事”自然心知肚明而

又心照不宣，有不臣之心者亦要比照萧何及汉初朝局掂量自己的实力和分量。

实际上，无论议封赏，还是议位次，萧何居首，都并非众望所归，异议、非议颇

多。所以力排众议将萧何立为首功，既有刘邦“功狗、功人”之高瞻，恐怕也关乎

刘邦所念与萧何关系之渊源，甚至还有借此立威，弹压布衣将相众议纷纷局面之

意图，即所谓高祖“心欲何第一”。

而对于此后的汉朝君臣来说，“礼”看似冠冕堂皇，“比”才是背后的关键，无

论王莽、曹操，都要通过比萧何，来重构与汉天子的关系，通过操纵或逼迫天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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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获得诏书，从而获得如萧何“故事”的正式认可，重现高祖一朝朝仪局面，来达

到让朝野议论不得不噤若寒蝉的目的———得以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特别是朝堂

上公然“不名”，便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

悲哀之处即在于，历经王朝长期的统治后，本用来巩固国本的殊礼，却渐被

用于撬动王朝的根基。

附记：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秦汉三国时期的日常统治与国家治

理”（１７犃犣犛０１３）资助。写作及修改过程中，侯旭东、孙正军、郭伟涛、赵悦等师友

给予诸多帮助。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８日将此文提交“清华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论文报

告会”讨论，评议人梁睿成、黄宗茹、成鹏提出不少建议。匿名审稿专家亦提供了

宝贵的指导意见。谨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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